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生會宣誓自治條例草案說明表 

條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條例所列學生會成員之宣誓，除自治條例

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行之。 

規定學生自治人員宣誓以本條

例為原則。 

 

第二條 

下列學生會成員應依本自治條例宣誓： 

一、會長、副會長。 

二、行政中心部級以上之主管人員。 

三、學生法院院長。 

四、學生法院學生法官。 

五、選舉委員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

員。 

六、學生議會秘書長。 

七、學生議會學生議員。 

本條例所規定之宣誓人員。 

以代表學生、學生自治幹部為

主。 

第三條 

前條學生會成員應於就職時宣誓。 

前條第一款至第七款人員，因特殊情形先行

任事者，應於一個月內補行宣誓，惟寒暑假

期間不計入。 

程序上以就職時至學生議會宣

誓，如就職當下遇到特殊情形 

(天災、疾病、戰爭)，規定在

三個月內補行宣誓。 

第四條 

宣誓之監誓人，依下列之規定： 

一、會長、副會長、學生議會學生議員、學

生議會秘書長之宣誓，由學生法院學生

法官一人監誓。 

二、行政中心部級以上之主管、學生會人文

部部長、學生法院學生法官、選舉委員

會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委員之宣

誓，由學生議會學生議員一人監誓。 

宣誓之監誓人，以學生議員為

主，而學生議員之監誓人由學

生法院院長擔任。 



第五條 

宣誓應於就職任所或指定之地點公開之，由

宣誓人宣讀誓詞。 

宣誓人得依其表達意思之方式為之。 

宣誓地點以每月議員大會所公

告之地點為主。 

並規範宣誓動作。 

第六條 

宣誓之誓詞，依下列之規定： 

一、第二條第一至四款人員之誓詞：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

生會組織章程，盡忠職守，服務學生，

不妄費學生會費，不濫用人員，不營私

舞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願受最

嚴厲之處罰，謹誓。 

二、第二條第五款人員之誓詞：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

生會組織章程，盡忠職守，恪守中立，

不偏袒包庇，不濫用職權，不營私舞

弊，不受授賄賂。如違誓言，願受最嚴

厲之處罰，謹誓。 

三、第二條第七款人員之誓詞： 

余誓以至誠，恪遵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學

生會組織章程，服務學生，代表學生依

法行使職權，不徇私舞弊，不營求私

利，不受授賄賂，不干涉司法。如違誓

言，願受最嚴厲之制裁，謹誓。 

宣誓詞分為兩種。 

第一項宣誓詞以學生自治幹部

為對照。 

第二項宣誓詞以選舉委員會主

委、副主委與委員為對照。 

第三項宣誓詞以學生自治代表

為對照。 

第七條 

第二條學生會成員不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宣

誓者，均視同未就職。 

其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先行任事而未於一

個月內補行宣誓者，視同辭職。 

宣誓詞為學生自治人員公開聲

明嚴守戒約的誓言，此為重要

程序，不以戲弄為之。 

無正當事由補行宣誓者，視同

辭職。 



但未於一個月內補行宣誓，而其事由非可歸

責於宣誓人者，不在此限。 

同時避免宣誓者碰上不可預期

之事由，給予補行宣誓的機會

。 

第八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